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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长春燃气 600333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孙树怀 赵勇 

电话 0431-85954615 0431-85954383 

办公地址 长春市朝阳区延安大街421号 长春市朝阳区延安大街421号 

电子信箱 Shuhuai0333@126.com Ccrq_zy@163.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5,807,830,649.03 5,568,636,491.04 4.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07,854,117.79 2,104,452,464.43 -4.59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1,803,379.94 -76,671,267.60 32.78 

营业收入 657,520,553.34 800,716,705.54 -17.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1,169,122.22 -62,419,120.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5,859,172.96 -68,541,475.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2 -3.04 减少1.8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0.1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 -0.10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0,338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长春长港燃气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8.75 357,810,876 79,410,876 无   

张武 境内自然人 1.33 8,100,000   无   

李赛英 境内自然人 0.36 2,171,458   无   

王平 境内自然人 0.29 1,767,400   无   

沈裕 境内自然人 0.29 1,750,000   无   

芦华丽 境内自然人 0.24 1,433,800   无   

孙国华 境内自然人 0.21 1,264,178   无   

苏福彬 境内自然人 0.17 1,021,100   无   

任舟顺 境内自然人 0.17 1,017,500   无   

刘小红 境内自然人 0.16 997,358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不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 年上半年公司较上年同期亏损增加 3800 万左右，主要是受疫情影响，天然气销量下降

幅度较大，实际完成销气量 1.93 亿立方米，较上年减少 2700 万立方米，且主要下降集中于毛利

相对较高的工商业用气，下降幅度达 12%，按可比口径计算，由此影响销售收入减少 8143万。 

上半年公司加大成本控制力度，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都有所降低，合计降低费用

1000多万元。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通

知》（财 会[2017]22 号），本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上述新收入准则，具体详情请见

半年度报告全文第十节、五、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长春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志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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